
采购需求

1、项目说明

1.1 本章内容是根据采购项目的实际需求制定的。

1.2本项目共分为 1 个包进行采购。供应商所报价格应为含税全包价，包括

但不限于服务所需服务计划、设计、组织、实施、验收、设备设施、劳务、安全、

保险、工人工资、福利待遇、交通、培训、住宿、就餐、保洁、洗涤、劳保用品、

日用消耗品、所需工具及耗材、工人体检等所有为完成服务而需要合理支出的费

用并承担由此而带来的风险。凡供应商在报价中未列的项目或遗漏项目，采购人

将一律视为已包括在其报价中，在合同执行中将不予考虑。供应商应充分考虑本

项目合同实施期间可能发生的一切费用。

1.3 供应商必须仔细阅读本采购文件的全部条文。对于采购文件中存在的任

何含糊、遗漏、相互矛盾之处，或是对于采购范围的界定和采购内容的要求不清

楚，认为存在歧视、限制的情况，供应商应按照供应商须知的规定向采购代理人

寻求书面澄清。

1.4 供应商所报服务的技术指标应符合本章技术规范的要求，若有偏差须在

响应文件技术标书《技术条款偏离表》中予以说明；若没有，应注明“无偏离”

字样。若没有填写《技术条款偏离表》，即视为供应商声明其所报服务的技术指

标完全符合技术规范的要求，但磋商小组有权据此就技术标书中实际不响应部分

作出废标的决定。

1.5 凡供应商在报价中未列的项目或遗漏项目，采购人将一律视为已包括在

其报价中，在合同执行中将不予考虑。

1.6 属于信息网络开发服务的，供应商中标后应向采购人提供源代码以及文

档等技术资料。

2、服务内容及要求

2.1 项目概况：

莱西市马连庄镇洼子社区村庄规划项目位于山东省莱西市东北部马连庄镇

境内。北临马连庄水库，周边农田围绕，西距 215 省道约 3.5 公里，东距 213 省

道 3.6 公里，在建龙青高速穿过基地，距离沈海高速 7.5 公里。规划区域内包

含方里、孙家庄、展家村、北山口、郭宝庄、吴家庄、小台子、咸家屯、望屋庄、

沟子、朱傋及上洼子村、下洼子村、季家村、夭山屯村、河崖村、东军寨村、西

军寨村在内 18 个村，用地面积 3818.61 公顷，总人口 11988 人，常住人口 11845

人，规划控制建设用地面积 118.47 公顷。拟规划将 18 村庄逐步撤并搬迁至现下

洼子村建设洼子社区范围内，建设用地总面积为 34.54 公顷。一期启动区规划用

地面积为 92022 ㎡，位于马连庄镇下洼子村，打造包括多层住宅、低层住宅、商

业、养老设施等。

2.2 服务要求:



1）在村庄群规划编制的各个阶段应进行不同深度的现状调研，通过文献调

研、现场探勘、村民访谈等方法充分掌握村域范围内自然资源、历史人文、产业

发展、村庄用地、各类设施及发展诉求等资料。

2）明确村庄所属的类别，按照《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加强村庄规

划工作的通知》（青自然资规字[2019]81 号）的分类要求和编制成果要求，完成

以下内容：

2.2.1 村庄发展目标、定位与规模

基于村庄现状及发展需求，衔接上位规划，明确村庄发展目标和定位，提出

近、远期发展目标。落实村庄布局规划的基础上，明确村庄人口和建设用地规模。

2.2.2 村庄产业发展规划

以区域自然生态环境和村庄特色资源要素为基础，提出村庄生产发展目标、

思路、模式和策略，引导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合理确定农业生产、畜牧养殖、

农副产品加工、旅游发展等产业功能区的布局和用地规模，进行业态与项目策划

引导。

2.2.3 村庄空间管制规划

在村域行政边界范围内，落实上层次国土空间规划要求，结合村庄建设现状、

在村域层面明确“五线”，包括生态保护、永久基本农田、历史文化保护、区域

重大基础设施、村庄建设用地等控制线，科学布局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明确

相应的管控要求和措施。

2.2.4 村庄用地规划

在落实村庄空间管制基础上，结合村庄定位和发展目标、现状用地布局、建

设用地规模，科学确定用地布局，明确各类用地的界线与用地性质。将村域用地

与村庄建设用地进行分类统计，编制村域用地汇总表、村庄建设用地汇总表。村

域用地分类至中类，村庄建设用地分类至小类。

2.2.5 村庄土地整治规划

对于有需求的村庄，可进一步推进土地整治，合理划定整治分区，对高标准

农田建设、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土地开发整理复垦、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农村

土地整治等内容做出安排，落实土地整理复垦开发项目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区、增减挂钩项目区、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项目区等范围。

2.2.6 村庄基础设施规划

落实村庄布局规划，按照《青岛市特色镇和美丽乡村规划技术导则（试行）》

的要求，合理安排道路交通、给水、排水、电力电信、能源利用及节能改造、环

境卫生等基础设施。明确规划原则，确定各项设施的规划指标以及规划期内预期

达到的目标。

2.2.7 村庄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落实村庄布局规划，按照《青岛市特色镇和美丽乡村规划技术导则（试行）》



的要求，合理确定行政管理、教育、医疗卫生、文体、养老、商业等公共服务设

施的规模与布局。

2.2.8 村庄安全与防灾减灾规划

根据村庄所处的地理环境，综合考虑各类灾害的影响，建立村庄综合防灾体

系；划定洪涝、地质灾害等灾害易发区的范围；制定防洪防涝、地质灾害防治、

消防等相应的防灾减灾措施。

2.2.9 村庄风貌规划

挖掘村庄的文化内涵和资源要素，延续地域乡土特色，塑造村庄特色风貌。

对建筑的风格、色彩、材质等进行引导。完善绿化景观环境，合理规划公共活动

空间，提出公园、绿地、广场、主要街巷等重要节点的景观设计引导。

2.2.10 农房建设规划

提出农房建设要求，明确农房用地面积、建筑面积、层数、高度的管制规定。

农房建设应尊重地方传统，保护原住民的生产生活方式，融入创新特色，结合风

貌规划进行统筹引导。

2.2.11 村庄整治规划

村庄整治规划，应侧重农房建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共环境四方

面的整治。

2.2.12 村庄保护规划

针对被确定为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特色村落的村庄，应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等要求，单独编制村

庄保护规划、划定保护界线、制定保护措施。

2.2.13 村庄旅游发展规划

分析评价村庄资源，确定旅游发展定位，提出村庄旅游产业发展的总体布局，

制定旅游项目策划，交通游线组织等方案。

2.2.14 近期建设规划

依据村庄现状的实际情况，确定村庄近期发展的目标和重点，明确近期村庄

建设的重点项目，提出相应的规划实施和项目建设保障措施。

2.3 规划成果要求

规划成果包括“一书多图一表一附件”。

“一书”指文本。

“多图”指规划成果图纸，主要包括：

（1）用地现状图：包括新型社区村域用地现状图、村庄居民点用地现状图，

标明行政界线、各类用地性质、用地界线和主要基础设施。

（2）用地规划图：包括村域用地规划图、村庄居民点用地规划图，标明行

政界线、各类用地性质、用地界线，附用地统计表。

（3）空间管制规划图：标明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区域



重大基础设施、历史文化保护、村庄建设用地等控制线和控制范围。

（4）基础设施规划图：标明农村居民点道路系统，标明给排水、电力、电

信等基础设施位置、规模和管线走向，标明行政管理、教育、医疗卫生、文体、

养老、商业等公共服务设施位置与规模。

（5）安全与防灾减灾规划图：明确消防水源、避难场所及逃生路径。

（6）产业发展规划图：标明村庄产业功能区的布局和用地规模。

（7）风貌规划图：标明村庄风貌分区，景观廊道、节点，建筑风貌指引等

内容。

（8）整治规划图：标明具体整治内容、范围和措施要求。

（9）村庄保护规划图：标明保护对象和保护范围，提出建设控制要求与保

护措施。

（10）旅游发展规划图：标明景点、路线组织、服务设施布局等内容。

（11）根据规划内容要求和实际需要增加的其他规划成果图纸。

“一表”是指近期建设项目一览表。主要标明项目名称、位置、预计开工时

间及工期、项目费用预算总额来源等信息。

“附件”指其他支撑规划成果的必要文件。应包含不仅限于基础资料汇编、

说明书、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等会议记录、专家评审意见、现状要素调研表

等。

规划成果以纸质和电子文件两种形式表达，成果电子文件应符合国土空间规

划数据库标准。

2.4 成果标准：

全部设计成果均应制作电子文件，图形文件除各种效果图、分析图、示意图

外均应采用 DWG、PDF 两种格式保存，文本文件采用 word 或 PDF 格式文件。

2.5 规划成果：

在服务期限内提交初步设计文件（A3 文本 6套和 CAD 格式的电子版 1套），

通过专家验收的设计图纸(A3 文本图纸 8 套和 CAD 格式的电子版 1 套)（包括文

本、图纸、规划设计说明等）。

3、商务条件

3.1 服务期限：要求成交供应商在签订合同后 60 日历日内完成规划编制。

3.2 服务地点：莱西市马连庄镇人民政府。

3.3 付款方式：签定合同之后，成交供应商提交初步规划成果支付至合同金

额的 30%，经采购方确认并通过专家评审后支付至合同金额 60%，根据专家意见

修改后的成果提交三个月内支付至合同金额 90%，在莱西市人民政府等相关部门

批复服务成果后一个月内支付剩余合同金额。

4、服务成果验收：

服务期满或按照《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加强村庄规划工作的通知》



（青自然资规字[2019]81 号）完成服务成果后，采购人对服务的成果进行详细

而全面的检验并经过莱西市规划服务中心组织的专家验收，最终报莱西市人民政

府规委会审定批复后，形成正式成果。采购人有权限根据检验结果要求成交供应

商立即调整或者提出索赔要求。验收合格后，由采购人组成的验收小组签署验收

报告，作为付款凭据之一。

5、质量保证期

自验收合格之日起不低于1年，国家主管部门或者行业标准对服务本身有更

高要求的，从其规定并在合同中约定，成交供应商亦可提供更长的质保期。

质量保证期内，如果证实服务成果是有缺陷的，包括潜在的缺陷或者使用不

符合要求的，成交供应商应立即免费维护，保证达到合同规定的服务要求。如果

成交供应商在收到通知5天内未能免费维护或者弥补缺陷，采购人可自行采取必

要的补救措施，但风险和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采购人同时保留通过法律途径

进行索赔的权利。

6、服务保障

项目服务期间，采购人如遇到问题,随时可以从成交供应商得到电话支持与

帮助。成交供应商需指定一名主要联系人与采购人联系。若成交供应商指定联系

人如果因特殊原因离职或更换电话，及时通知采购人，并指定合格的接替人员。

带“★”条款为实质性条款，供应商必须按照磋商文件的要求做出实质性响

应，有一项不满足的即为响应无效。


